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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对合格投资者公布的《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7 年年

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

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华龙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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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行概览 

一、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函

【2015】2110 号文的无异议函，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

亿元的公司债券。 

1、 债券名称：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 

2、 债券简称：15 政通债 

3、 债券代码：125702.SH 

4、 发行日：2015 年 11 月 26 日 

5、 到期日：2020 年 11 月 26 日 

6、 债券余额：15 亿元 

7、 债券期限：5 年 

8、 票面利率：6.49%（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前 3 年固定不变，公司有

权决定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调整

后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 

9、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若投资人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18 年 11 月 26 日 

10、上市或转让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发行对象：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合

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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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付息兑付情况：本期债券于报告期内不存未付息、兑付情况。 

13、债券受托管理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 10 亿元拟专项用于新郑市新村镇吴庄棚户区改造项目，剩余部分拟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函

【2016】12970 号文的无异议函，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分为三期发行，分别为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6 政通 01”）、新郑

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

简称“17 政通 01”）、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17政通 02”），具体情况如下： 

（一）16 政通 01 

1、 债券名称：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16 政通 01 

3、 债券代码：135808.SH 

4、 发行日：2016 年 9 月 5 日 

5、 到期日：2021 年 9 月 5 日 

6、 债券余额：10 亿元 

7、 债券期限：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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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票面利率：4.19%（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前 3 年固定不变，公司有

权决定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调整

后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 

9、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若投资人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19 年 9 月 5 日 

10、上市或转让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发行对象：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合

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12、付息兑付情况：本期债券于报告期内不存未付息、兑付情况。 

13、债券受托管理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 5 亿元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17 政通 01 

1、 债券名称：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17 政通 01 

3、 债券代码：145539.SH 

4、 发行日：2017 年 6 月 7 日 

5、 到期日：2022 年 6 月 7 日 

6、 债券余额：5 亿元 

7、 债券期限：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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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票面利率：6.75%（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前 3 年固定不变，公司有

权决定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调整

后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 

9、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若投资人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0 年 6 月 7 日 

10、上市或转让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发行对象：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合

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12、付息兑付情况：本期债券于报告期内不存未付息、兑付情况。 

13、债券受托管理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全部资金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本息 

（三）17 政通 02 

1、 债券名称：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 

2、 债券简称：17 政通 02 

3、 债券代码：145587.SH 

4、 发行日：2017 年 6 月 26 日 

5、 到期日：2022 年 6 月 26 日 

6、 债券余额：5 亿元 

7、 债券期限：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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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票面利率：6.95%（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前 3 年固定不变，公司有

权决定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调整

后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 

9、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若投资人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0 年 6 月 26 日 

10、上市或转让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发行对象：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合

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12、付息兑付情况：本期债券于报告期内不存未付息、兑付情况。 

13、债券受托管理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全部资金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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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依照《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要求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对本期债

券开展了受托管理业务并维护了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包括但不限于： 

1、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监测并确认发行人是否出现《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及受托管理协议第 3.8 条所

述的重大事项； 

2、持续关注公司债券增信机构的资信状况、担保物价值和权属情

况以及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并按照受托协议的

约定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 

3、对发行人指定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

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进行监督； 

4、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与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5、持续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监测发行人是否出现《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第十七条所述需由受托管理人向市场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

情形。 

报告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约定履行相关职责，不存在履行受

托管理职责时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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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 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黄永亮 

成立日期：2011 年 11 月 22 日 

注册地址：新郑市中华路南段 188 号 

办公地址：新郑市人民路与中华路交叉口 

邮政编码：451100 

电话：0371-55362969 

传真号码：0371-55362969 

联系人：徐哲 

公司经营范围：对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的投资、建

设、运营、管理；房地产投资、咨询；城市建设用地的土地一级开发管

理；林区开发和管理；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和代理；对旅游业的投

资；投资管理；建材批发零售；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授权范围

内的国有资本运营、国有经营性资产的投资开发与管理（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未获审批不得经营）。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是新郑市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经营业务以基础

设施建设为核心，同时还广泛覆盖房地产、城市供热、广告等业务板

块。 

2017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 72,795.26 万元，其中工程建设业务收入

69,201.26 万元、采暖收入 3,174.57 万元、租赁收入 419.4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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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

资产合计 2,192,400.96 万元，较 2016 年末的 2,345,221.82 万元减少

6.52%；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为 822,269.88 万元，较 2016 年末的

809,593.77 万元增长 1.57%。 

2017 年度发行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2,795.26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

少 43.62%；发行人 2017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676.11 万元，同比减少 22.55%。 

 

发行人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末 2016 年度/末 同比变动 

总资产 2,192,400.96  2,345,221.82  -6.52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822,269.88    809,593.77  1.57 

营业收入 72,795.26 129,120.48 -43.62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2,676.11 16,366.49 -22.5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 25,894.65 19,349.03 33.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270.32 -64,924.20 175.8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97.69 -72,709.90 67.8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984.92 279,826.97 -192.9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43,828.51 677,940.81 -34.53 

流动比率 0.83 0.82 1.22 

速动比率 0.45 0.74 -39.19 

资产负债率 61.05 64.09 -4.75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70 0.31 125.8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3  0.02  50.00 

利息保障倍数 0.69 0.30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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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2.50 0.31 706.4516129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0.00 

注：除特别注明外，以上财务指标均按照合并报表口径计算。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

方法如下： 

全部债务=（应付票据+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短期债券+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1.EBITDA=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 

2.EBITDA 全部债务比=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全部债务 

3.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4.现金利息保障倍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现金利息支出+所得税付现）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5.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

出） 

6.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7.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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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情况 

（一）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 15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10 亿元用于新郑市新村镇吴庄棚

户区改造项目，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 1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5 亿元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剩

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 5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本息。 

（四）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 5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本息。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15 政通债 

“15 政通债”募集的 15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10 亿元用于新

郑市新村镇吴庄棚户区改造项目，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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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末，该募集资金用于募投项目资金共计 48,878.00 万元，

用于补充流动性资金 2,513.12 万元，存在使用不规范资金 48,192.96 万

元，专项资金账户余额为 48,240.92 万元。 

（二）16 政通 01 

“16 政通 01”募集的 1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5 亿元用于偿还

金融机构借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止 2018 年 4 月末，该

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49,956.63 万元，存在使用不规范资金

13,948.01 万元，专项资金账户余额为 35,095.36 万元。 

（三）17 政通 01 

“17 政通 01”募集资金总额 5 亿元，扣除主承销商承销费用后实

际到账 4.95 亿元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募集资金全部按照约定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四）17 政通 02 

“17 政通 02”募集资金总额 5 亿元，扣除主承销商承销费用后实

际到账 4.95 亿元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募集资金已使用 2.99 亿元，均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专项账户剩余

资金 1.96 亿元。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不合规问题，受托管理人已通过现场和非现场

方式对发行人进行辅导和督促，发行人表示将尽快完成整改。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情况 

发行人已在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行为“15 政通债”设立

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在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行、中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行为“16 政通 01”、“17 政通 01”和“17 政通

02”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门用于上述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划转。报告期内，“15 政通债”存在使用不规范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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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92.96 万元；“16 政通 01”募集资金存在使用不规范的资金

13,948.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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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15 政通债、16 政通 01 、17 政通 01 均已

按期支付利息，17 政通 02 均尚未进入兑付兑息期，不存在偿还债券

本息的情况。2017 年度，发行人已发行债券均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完

成还本付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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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一、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重大变化情况 

15 政通债、16 政通 01、17 政通 01、17 政通 02 四期债券的内外

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与《募集说明书》的

相关承诺一致。 

二、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要求，制定了周密的财务计划，

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公司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偿债保障承诺

措施；受托管理人与资信评级机构充分发挥了管理监督作用，确保债

券付息、兑付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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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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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要求，发行人委托联合信用评估

有限公司对本期公司债券进行了跟踪评级。联合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出具了《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2018 年跟踪评级报告》，对发行人的跟踪评级结果维持在

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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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不存在公司董事会或有权机构判断为对公司经营情况

和偿债能力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对于《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

示的重大事项披露要求，公司的适用情况如下： 

1、发行人生产经营状况（包括经营方针、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外

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不适用。 

2、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抵押、质押、出售、转让、报废、查封、扣

押或者冻结等； 

不适用。 

3、发行人发生到期债务违约或者延迟支付债务情况； 

不适用。 

4、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的百分之二十； 

华龙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督促发行人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

公告《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百

分之四十的公告》，对发行人 2016 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2015 年末净

资产的 40%事项进行了披露。 

5、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者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不适用。 

6、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不适用。 

7、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分拆、解散、申请破产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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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发行人主体变更的决定； 

不适用。 

8、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的监事、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发生变动；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无

法履行职责； 

不适用 

9、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不适用 

10、发行人涉嫌违法行为被有关机关调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涉嫌违法行为被有关机关调查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 

不适用。 

11、增信机构、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如

出现增信机构债务或者增信义务违约、担保物价值大幅减值或者偿债

措施保障效力大幅降低等事项； 

不适用。 

12、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不适用。 

13、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不适用。 

报告期内，对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三章第

十一条列示的重大事项披露要求，公司的适用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

大变化； 

不适用。 

（二）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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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三）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不适用。 

（四）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不适用。 

（五）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

产的百分之二十； 

华龙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督促发行人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

公告《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百

分之四十的公告》，对发行人 2016 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2015 年末净

资产的 40%事项进行了披露。 

（六）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不适用。 

（七）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不适用。 

（八）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决定； 

不适用。 

（九）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不适用 

（十）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

件； 

不适用。 

（十一）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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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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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